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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接 C23 版）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期起讫日
王均豪 董事长 股东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王均金 董事 股东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许彪 董事兼总经理 股东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蒋海龙 董事 股东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尤永石 董事 股东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朱晓明 董事 股东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徐宗宇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王众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史占中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二）监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本届监事会由 3 名成员组成，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期起讫日
林乃机 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陈艳秋 监事 股东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朱鹏飞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 6 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期起讫日
许彪 董事、总经理 董事会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罗喜悦 副总经理 许彪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马志健 副总经理 许彪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向卫兵 副总经理 许彪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郭沁 董事会秘书 王均豪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崔鹏 财务负责人 许彪 2020年 7月 6日 - 2023年 7月 5日

（四）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

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

司股票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

姓名 公司职务
持股数量

直接持股数 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数 持股比例
王均豪 董事长 4, 402.0287 12.2279 3, 383.4749 9.3985
王均金 董事 10, 399.50 28.8875 5, 075.9147 14.0998

许彪 董事兼
总经理 - - 205.7150 0.5714

蒋海龙 董事 - - 61.7155 0.1714
尤永石 董事 - - 41.1470 0.1143
朱晓明 董事 - - 66.8501 0.1857
林乃机 监事会主席 - - 41.1435 0.1143
陈艳秋 监事 - - 15.4239 0.0428
朱鹏飞 监事 - - 20.5585 0.0571
罗喜悦 副总经理 - - 82.2840 0.2286
马志健 副总经理 - - 51.4263 0.1429
向卫兵 副总经理 - - 41.1470 0.1143
郭沁 董事会秘书 - - 25.7135 0.0714
崔鹏 财务负责人 - - 15.4239 0.0428

合计 14, 801.53 41.1154 9, 127.94 25.3553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其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
押或冻结情况，亦不存在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均瑶集团持有本公司 14,045.14 万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 39.01%，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 8号

法定代表人 王均金
注册资本 80,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年 2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31915600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贸易（除专项
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金银首饰、珠宝首饰、贵金属礼品的销

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均瑶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王均金 28, 908.54 36.14%
王 瀚 28, 507.04 35.63%
王均豪 19, 272.36 24.09%
王 超 3, 212.06 4.015%
王滢滢 100.00 0.125%
合计 80, 000.00 100.00%

注 1：王均豪先生为王均金先生之弟，王瀚先生为王均金先生之侄子，王
滢滢女士为王均金先生之侄女，王超先生为王均金先生之侄子。

注 2：根据王均金先生、王均豪先生、王瀚先生签署的《股权委托管理协
议》，王瀚委托王均金先生独立行使其持有均瑶集团股份的召集权、提案权、
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王均金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28.89%的股份，通过控股均瑶

集团间接控制本公司 39.01%的股份，合计控制本公司 67.90%的股份，为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均金，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8 年 12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
士。现任均瑶集团董事长、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吉祥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爱建集团董事长。曾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总商
会）副主席（副会长）等职务，于 2019 年 1 月起担任上海市浙江商会第十届理
事会会长。曾获第三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华慈善奖、全
国对口支援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先进个人、上海市光彩之星、第四届感动
中国十大经济人物、上海市领军人才、中国十大企业人物、中国经济最具影响
力十大年度人物、杰出企业家奖等荣誉；于 2018 年 10 月获得中华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评选的“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万股） 占比（%） 股份数量（万股） 占比（%）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股

均瑶集团 14, 045.14 39.01 14, 045.14 32.66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王均金 10, 399.50 28.89 10, 399.50 24.18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王均豪 4, 402.03 12.23 4, 402.03 10.24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淳心瑶 1, 758.86 4.89 1, 758.86 4.09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磐石投资 1, 748.57 4.86 1, 748.57 4.07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汝贤投资 1, 002.86 2.79 1, 002.86 2.33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起元投资 987.43 2.74 987.43 2.3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汝贞投资 328.11 0.91 328.11 0.76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大众公用 360.00 1.00 360.00 0.8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宁波容银 360.00 1.00 360.00 0.8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亿利金融 360.00 1.00 360.00 0.84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国诣投资 180.00 0.50 180.00 0.42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王滢滢 67.50 0.19 67.50 0.16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合计 36, 000.00 100.00 36, 000.00 83.72
二、无限售条件股
社会公众股 - - 7, 000.00 16.28 -

合计 36, 000.00 100.00 43, 00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 A 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之前的股东户数共 71,339 名，其中前十大股东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140, 451, 430 32.66
2 王均金 103, 995, 000 24.18
3 王均豪 44, 020, 287 10.24
4 上海淳心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 588, 571 4.09
5 上海磐石腾达源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 485, 714 4.07
6 宁波汝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028, 571 2.33
7 宁波起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 874, 285 2.30
8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600, 000 0.84
9 宁波容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600, 000 0.84
10 亿利金融控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3, 600, 000 0.84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7,000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13.43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700 万股，网上市值申购
发行 6,300 万股。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 2,195 股， 网上投资者弃购
110,197 股，合计 112,392 股，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 0.16%。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94,010.00 万元， 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

集。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0]000453 号）。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5,653.99 万元。 根据《验资报

告》（大华验字[2020]000453 号），发行费用包括：
项目 金额（不含税、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4, 00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723.00
律师费用 350.00
信息披露费用 540.00
发行手续费用 36.99

合计 5, 653.99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0.81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88,356.01 万元。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24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

比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5843 元（按本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十、本次发行市盈率：22.98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
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资产
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和利
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现金流量表、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股东权益变动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0]0011015 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资
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6 月的合并利润表、利润和合并现金流量
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出具了《审阅报告》（大华核字
[2020]006353 号）。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
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受新冠肺炎疫情、2020 年农历春节较早等影响， 公司 2020 年 1-6 月的
整体经营情况呈现下降态势， 公司 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49,914.45 万
元，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26.07%。 202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14,900.35 万元，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22.8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098.03 万元， 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31.41%。 公司
2020 年 1-6 月净利润下滑幅度较大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和 2020 年农历
春节较早影响所致，同时为抗击疫情，公司 2020 年上半年捐赠支出亦较大。

公司编制了 2020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 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大
华核字[2020]006416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根据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公司
预测 2020 年 7-12 月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52,783.53 万元、9,856.74 万元和
8,303.90 万元。公司预测 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78,738.37 万元，同比上年
同期下降 19.50% ； 预测 2020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94.74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24.09%；预测 2020 年 1-9 月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302.59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25.99%。 公司预测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02,697.97 万元，同比 2019 年度下
降 19.33%； 预测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757.09 万元，同
比 2019 年度下降 17.79%；预测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0,401.93 万元，同比 2019 年度下降 18.79%。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九、财务报告
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情况”中披露了上述内容。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处于正常的发展状态，
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趋势。 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主要原材料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
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
等在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存在影响投资者判断

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联合保荐
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陀支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对发行人、联合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行名称 开户主体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昌分行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
有限公司 425425010011000057195

均瑶大健康饮品湖北宜
昌产业基地新建年产常
温发酵乳饮料 10 万吨及
科创中心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
有限公司 90110078801700000884 均瑶大健康饮品品牌升

级建设项目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支行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
有限公司 50131000816639436 均瑶大健康饮品浙江衢

州产业基地扩建年产常
温发酵乳饮料 10 万吨项
目均瑶食品（衢州）有限公司 50131000816644481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

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贺青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电话 021- 38676666
传真 021- 38670666
保荐代表人 周文昊、施继军
联系人 周文昊
联系方式 021- 38674814
项目协办人 杜惠东
项目组成员 秦磊、王佳颖、王非暗、周冠骅、宋旖旎、谢李园、张帆

（二）爱建证券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1幢 32楼
住所 祝健
电话 021- 32229888
传真 021- 68728909
保荐代表人 何俣、富博
联系人 何俣
联系方式 021- 32229888
项目协办人 程勇军
项目组成员 顾英如、郑立人、丁冬梅、田译彤、傅雨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作为均瑶健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联合保荐机构，国泰君安、爱建

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 等有关规定对发
行人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沟
通后，认为均瑶健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规定，
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因此，国泰君安、爱建证券同意作为联合
保荐机构推荐均瑶健康本次发行并上市。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8 月 17 日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盛生物”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２，７７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５８６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回盛生物”，股
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７１”。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３３．６１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７７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３８．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８０．５５万股，占本
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８９．４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武
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９７２．０１３８１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５５４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２６．５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１，３４３．４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０６５３０３１％。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Ｔ＋２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３，４１３，１０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５０，８１４，２９１．０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１，４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７１９，２５４．０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４，２６５，５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７９，４６３，４５５．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４２８，１７２股 ，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１，４００股，包销金额为７１９，２５４．００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０８％。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２４

发行人：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特别提示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6 月 3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核同意，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2020〕1579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500.00 万股。 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 7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7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997.5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427.5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18 元 /股。
根据《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北京键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393.29 倍，
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142.50 万股股
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55.00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70.00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03493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T+2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
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T+2 日）16:
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0.5%。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
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2020 年 8 月 1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
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 年 8 月 18 日（T+3 日）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
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
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
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
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
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
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
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
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
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
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
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
2020 年 8 月 12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

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

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仅为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
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0 年 8 月 12 日（T-1 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
核查意见》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1.18 元 /股，本次发行股数 1,500.00 万股，发行总规模 61,770.00 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中信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本次获配股数 75.00 万股，初
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8 月 19 日（T+4 日）之前，依据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50, 000 30, 885, 000.00 24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北京
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签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400、3400、1837
末“6”位数 304014、804014、953440
末“7”位数 7180856、9680856、4680856、2180856、030690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键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1,4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键凯科技 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
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 披露的 28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15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966,95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公募产
品、社保基金、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

险资金）
1, 226, 630 62.36% 5, 968, 894 69.81% 0.04866092%

B类投资者（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4, 500 0.23% 21, 888 0.26% 0.04864000%

C类投资者 735, 820 37.41% 2, 559, 218 29.93% 0.03478049%
合计 1, 966, 950 100.00% 8, 550, 000 100.00% 0.04346831%

其中余股 73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并将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262367、010-60833640

发行人：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7 日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南大环境”、“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１，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６０２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
称为“南大环境”，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６４”。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７１．７１元 ／股，发行数量为１，２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６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８５８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３４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南京大
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８３３．７２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即２４０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１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８２．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７０７９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３６６．２１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５，８０６，８２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１６，４０７，７０７．５９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３，１７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９４４，４９２．４１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６，１８０，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４３，１６７，８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６２０，５５５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４％，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７％。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３，１７１股，包销金额为９４４，４９２．４１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
为０．１０９８％。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７１、０２５－８３３８７６８１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２２号丰铭国际大厦Ａ座６层

发行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